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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6 月 23 日下午，顺德区社会创新中心（以下简称“社

创中心”）在恒基国际金融大厦二楼会议室召开了第三届理事会第

十次会议，会议出席理事 10 人，请假 3 人，出席人数超过理事会

总人数的三分之二，会议有效。

会议由理事长刘映南主持，议程包括：一是听取社创中心

2022 年上半年工作总结与下半年工作计划，并作绩效评分；二是

审议社创中心使命、定位和愿景的调整；三是审议合同一份；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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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社创中心作 2022 年上半年合同报备；五是关于理事郭啓东的请

辞说明。

一、会议审议并通过社创中心 2022 年上半年工作总结及下

半年工作计划

社创中心总干事李允冠从“协助谋篇布局，推动党建引领社会

治理创新工作‘创高度’”“把握战略主线，四个‘两’1为机构定位增

效能‘聚力度’”“提升管理水平，优化党务与组织工作促内部治理

‘提效度’”三个方面汇报了社创中心上半年的工作情况。从“精深

研究作支撑，做实顺德社会治理智库平台”“创新思路作驱动，做

深社会资源对接交易平台”“专业支持作护航，赋能基层治理创新

创优创品牌”三个方面介绍社创中心下半年的工作重点。

区委政法委副书记、副理事长林伟雄提出，社创中心要加快

社会治理智库平台的建设，从更高层面扩大智库的影响力，真正

发挥智库在顶层设计和政策决策中的作用；建议中心打造的资源

对接平台可以主动接洽、盘活闲置的政府（国资）公共空间，为

可持续发展的项目或社会企业去匹配、对接资源，提供指导。同

时希望社创中心未来能在全区铺开 10 个镇（街道）中心的建设，

实现区镇村三级社会治理创新网络。

理事长刘映南、理事陈佩芳分别从自身工作领域的实际出

发，分享了顺德社会治理和公益慈善领域存在的一些问题，并提

1 “两个平台”即社会治理智库平台和资源对接平台；“两个镇街中心”即伦教社会治理创新中心和龙江社会治理创新

中心；“两项研究”即党建引领社区营造创新基层治理模式研究和顺德社会创业生态现状研究；“两项指标”即社会服

务成效评估指标和社区治理指数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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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社创中心作为智库平台，应该去发现并提炼解决问题的方法和

经验，并撬动社会力量去执行、去自我造血。

随后，与会理事对社创中心 2022 年上半年工作进行绩效评

分，按照《顺德区社会创新中心绩效考核管理制度》的计算方法，

社创中心 2022 年年中绩效得分为 97.39 分。

二、会议审议通过社创中心使命、定位、愿景的调整

社创中心基于对过去 10 年工作的总结以及对未来 10 年发展

方向的思考，根据中共中央在社会治理转型期提出的新精神、新

要求，对现有的使命、定位和愿景提出修改调整。与会理事高度

认可社创中心新的使命、定位和愿景，并提出，社创中心作为区

一级的社会治理智库枢纽平台，应该主动转变思路、改变策略、

提高站位，打造精英团队，以更灵活的方式、链接更高层次的资

源，将具体执行性事务交给镇（街道）中心和社会机构去执行。

会议最终审议确定社创中心的使命是“构建创新体系，共建美

好社会”，定位是“顺德社会治理创新枢纽和智库”，愿景是“将顺

德建设成为社会治理现代化典范”。

三、审议通过《伦教街道社会治理创新中心服务协议》

根据工作计划，社创中心为伦教街道策划社会治理支持工作

方案，协助建立伦教街道社会治理创新中心。同时接受伦教街道

公共服务办公室、伦教街道综合治理办公室的委托，承接伦教街

道社会治理创新中心的运营，合同期一年。副总干事苏敏锋向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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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理事汇报了本次合作的具体服务内容。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该

协议。

四、合同通报

副总干事苏敏锋向理事会汇报社创中心 2022 年上半年符合

通报要求的 29 份合同。其中，根据顺府办函〔2018〕703 号文件

批复同意，纳入部门预算开支的办公场地物业服务合同一份（超

过 20 万元）；10 万元以上、20 万元以下的合同 6 份；20 万元以

下与区外单位/个人合作事项合同 22 份。

五、关于理事郭啓东的请辞说明

理事郭啓东基于个人工作原因，向第三届理事会书面申请辞

去理事职务，并于本次会议上向理事会正式提出请辞，与会理事

表示理解和同意。后续理事调整事宜，将由第三届理事会向区委

政法委提出请示，并交区法定机构事务委员会决策。

参会理事：刘映南理事长、林伟雄副理事长、黄汉标理事、

陈斯理事、李允冠理事、郭啓东理事、冯国强理事、杨国强理事、

舒志勇理事、陈佩芳理事

缺席理事：杜启新理事、张广辉理事、罗海鸣理事

列席人员：苏丽君（监察审计部）、苏敏锋、尹瑾（区社会创

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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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送：区委政法委、区法定机构事务委员会办公室、中心理事会成员。

佛山市顺德区社会创新中心 2022 年 7 月 12 日印发


